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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陸資持股逾 30%或具有控制能力之外國發行人股票登錄興櫃 

專案許可申請書 

受 文 者：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副本收受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附件各一份） 

主  旨：茲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

申請專案許可，請核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申 請 公 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 冊 地 國 

名 稱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日 期 
實 收 資 本 額 

申 請 興 櫃 

股 票 種 類 
每股金額(元) 發行股數(股) 發行總額(元) 

普 通 股 

特 別 股 

合 計 

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次申請陸資
持股最高限額 

_________ % 

備 註 

附 

件 

一、 外國發行人依註冊地國法律組織登記法人之證明文件一份。 

二、 主辦推薦證券商評估意見書一份。 

三、 外國發行人基本資料表一份。 

四、 外國發行人董事及經營階層名單一份。 

五、 外國發行人股東結構分析表一份。 

六、 外國發行人集團企業組織圖一份。 

七、 外國發行人純陸資企業之控制能力檢視表一份。 

八、 外國發行人臺商企業股東獲經濟部投審會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核准函一份。 

九、 外國發行人臺商企業之控制能力檢視表一份。 

十、 外國發行人臺商企業持股高於陸資企業且具控制力之承諾書一份。 

十一、 有控制力臺商企業出具承諾持股不低於陸資企業且不喪失控制力之承諾書一份。 

十二、 申請書及其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情事，暨主管機關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得要求提出相關書

件、進行直接查核，或得委託專業機構進行查核之承諾書一份。 

十三、 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外國發行人： 

負責人姓名：   （簽章）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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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附件 2 

陸資持股逾 30%或具有控制能力之外國發行人股票登錄興櫃專案申請 

主辦推薦證券商評估意見書 

申請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用印） 

主辦推薦證券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用印）      填表日：○○年○○月○○日 

公 司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 註 冊 地 國   

公司設立登記日期  實 收 資 本 額  

申 請 登 錄 興 櫃 

股 票 種 類 
每 股 金 額

( 元 ) 
發行股數(股) 發 行 總 額 ( 元 ) 備註 

普 通 股     

特 別 股     

合 計     

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閱事項 審  閱  內  容 

審閱結論 
異常事項

說明 

附件 

索引 是 否 
不

適

用 

A、「陸資企業」

對申請公司不具

控制能力 

「陸資企業」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稱大陸地區法

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

投資之公司，但不包括於大陸地區設

立之臺商企業及外資企業。 

 審閱董事會名單、「股東結構分

析表」、「陸資企業之控制能力

檢視表」，陸資企業無下列任一

情形，對申請公司不具控制能力： 

1.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

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2. 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

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3. 有權任免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

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主

要成員，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

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

之組織。 

4. 有權主導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

    股東結構

分析表 

如附件

2-1 

 

陸資企業

之控制能

力檢視表

如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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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投

票權，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

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

組織。 

5. 其他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具有控制情形者。 

B、陸資專案核准

同意原則 

符合下列任一原則，即可同意：      

 

臺商企業

持股表 

如附件

2-3 

B-1、臺商企業持

股高於陸資企

業；  

 

 

臺商企業係指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

司，且對該第三地區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或具有控制能力者；其如在大陸地區

從事投資者，並應經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之許可。 

 審閱「股東結構分析表」、「臺

商企業持股表」，臺商企業持股

高於陸資企業。 

    

B-2、臺商企業對

申請公司具控制

能力； 

 審閱董事會名單、「臺商企業之

控制能力檢視表」，臺商企業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即對申請公

司具控制力： 

1.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

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2. 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

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3. 有權任免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

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主

要成員，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

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

之組織。 

4. 有權主導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

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投

票權，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

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

組織。 

5. 其他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具有控制情形者。 

    臺商企業

之控制能

力檢視表

如附件

2-4 

F、其他  是否無其他重大異常之情事      

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評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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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洽會計師或律師出具意見： 

 

 

 

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用印） 

會計師意見： 

 

 

 

律師：○○法律事務所○○律師（用印） 

律師意見： 

 

 

 

 

相關法規及依據： 

（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 

（二）109年 12 月 30日經審字第 10904606730號令：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規定「百分之三十」之計算方式

如下： 

1. 投資申請人為第三地區公司時，其陸資持股比例計算方式，係將投資申請人之上一層

股東中屬「大陸地區投資人」者，該大陸地區投資人對投資申請人之持股，全數計入

投資申請人之陸資。  

2. 投資申請人上一層股東倘為第三地區公司（下稱第二層股東），且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對第二層股東持股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控制能力，則該第二層股東視為

大陸地區投資人，該第二層股東對投資申請人之持股，全數計入投資申請人之陸資。 

3. 第二層股東上一層股東倘為第三地區公司（下稱第三層股東），且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對該第三層股東持股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控制能力，則該第三層股東視

為大陸地區投資人，該第三層股東對第二層股東之持股，全數計入第二層股東之陸

資，依此再計算，如加計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第二層股東持股逾

百分之三十或具控制能力，則該第二層股東視為大陸地區投資人，其對投資申請人之

持股，全數計入投資申請人之陸資，以此類推（詳如附圖）。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4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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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三）109年 12 月 30日經審字第 10904606720號令：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具有控制能力」，指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第三地區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2. 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3. 有權任免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且公司之控

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 

4. 有權主導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公司之控制

操控於該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  

5. 其他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具有控制情形者。 

（四）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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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股東結構分析表 

股東結構 

 

 

 

 

 

 

 

 

 

 

數量 

自然人 大陸地

區政府

機 構

( 含 黨

政軍，

註 1) 

(C) 

法人 陸資企業

(註 2)合

計

(C+D1+D2 

+E3+E4+E6

+E7) 

總 計

(A+B+C+

D+E) 

具有大

陸地區

人民身

分之股

東(A) 

不具大

陸地區

人民身

分之股

東(B) 

在大陸地區設立之境內企業(D) 非大陸地區設立之企業(E) 

法人股東之股東(不論是第幾層股

權)係在大陸地區設立之境內企業

(E1)  

法人股東之股東(不論是第幾層股權)

皆非大陸地區設立之企業(E2)  

最終股

東具有

大陸地

區 法

人、團

體、其

他機構

或其於

第三地

區投資

之公司

身分 

(D1) 

最 終 股

東 為 大

陸 地 區

政 府 機

構(含黨

政軍) 

(D2) 

最終股東

不具大陸

地 區 法

人、團體、

其他機構

或其於第

三地區投

資之公司

身分 

(D3) 

最終股東具

有大陸地區

法 人 、 團

體、其他機

構或其於第

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身分 

(E3) 

最 終 股

東 為 大

陸 地 區

政 府 機

構(含黨

政軍) 

(E4) 

最終股東

不具大陸

地 區 法

人、團體、

其他機構

或其於第

三地區投

資之公司

身分 

(E5) 

最終股東具

有大陸地區

法 人 、 團

體、其他機

構或其於第

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身分 

(E6) 

最終股東

為大陸地

區政府機

構(含黨政

軍) 

(E7) 

最終股東

不具大陸

地 區 法

人、團體、

其他機構

或其於第

三地區投

資之公司

身分 

(E8) 

數量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00% 

註 1：「黨政軍」之認定方式應參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93年 3月 1日陸法字第 0930003531-1 號公告附件名單作為判斷標準。 

註 2：「陸資企業」係指大陸地區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但不包括於大陸地區設立之臺商企業及外資企業。



  

附件 2-1(1) 

  名稱 股數 持股比例 

自然人 具有大陸地區人民身分之

股東 

   

不具大陸地區人民身分之

股東 

   

                          合計    

 

附件 2-1(2) 

  名稱 股數 持股比例 

大陸地區政府機構(含黨政軍)    

                          合計    

 

附件 2-1(3)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人股東之股東 

第一層 第二層 ………(視需要增減) 最終股東 

名

稱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係 大 陸

地 區 政

府 機

構、或大

陸 地 區

法人、團

體、其他

機 構 或

其 於 第

三 地 區

投 資 之

公司，請

打”” 

名

稱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係 大 陸

地 區 政

府 機

構、或大

陸 地 區

法人、團

體、其他

機 構 或

其 於 第

三 地 區

投 資 之

公司，請

打”” 

名

稱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係 大 陸

地 區 政

府 機

構、或大

陸 地 區

法人、團

體、其他

機 構 或

其 於 第

三 地 區

投 資 之

公司，請

打”” 

名

稱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係 大 陸

地 區 政

府 機

構、或法

人 、 團

體、其他

機 構 或

其 於 第

三 地 區

投 資 之

公司，請

打”” 

                 

                 

合

計 

                

 



  

附件 2-2 

陸資企業之控制能力檢視表 

  條件 

 

 

 

 

 

 

 

 

 

 

 

陸資企業 

股東名稱 

具控制能力(符合下列條件者，請打””) 持有

股數 

持股

比例 與其他投資

人約定下，

具超過半數

之有表決權

股 份 之 能

力。 

依法令或契

約約定，可

操控公司之

財務、營運

及 人 事 方

針。 

有權任免董

事會或其他

可決定公司

營運方針之

組織超過半

數之主要成

員，且公司

之控制操控

於該董事會

或其他可決

定公司營運

方 針 之 組

織。 

有權主導董

事會或其他

可決定公司

營運方針之

組織超過半

數 之 投 票

權，且公司

之控制操控

於該董事會

或其他可決

定公司營運

方 針 之 組

織。 

其他依據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或企業

會計準則公

報具有控制

情形者。 

        

        

合計        

註:本表所列之陸資企業股東總股數=附件 2-1 之陸資企業合計股數 

 

附件 2-3 

臺商企業持股表 

臺商企業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合計   

註：「臺商企業」係指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且對該

第三地區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有控制能力者；其如在

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者，並應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許可。 



  

附件 2-4 

臺商企業之控制能力檢視表 

 條件 

 

 

 

 

 

 

 

 

 

 

 

臺商企業

股東名稱 

具控制能力(符合下列條件者，請打”” 持有

股數 

持股

比例 與其他投資

人約定下，

具超過半數

之有表決權

股份之能

力。 

依法令或契

約約定，可

操控公司之

財務、營運

及人事方

針。 

有權任免董

事會或其他

可決定公司

營運方針之

組織超過半

數之主要成

員，且公司

之控制操控

於該董事會

或其他可決

定公司營運

方針之組

織。 

有權主導董

事會或其他

可決定公司

營運方針之

組織超過半

數之投票

權，且公司

之控制操控

於該董事會

或其他可決

定公司營運

方針之組

織。 

其他依據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或企業

會計準則公

報具有控制

情形者。 

        

        

合計        

註: 「臺商企業」係指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且對該

第三地區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有控制能力者；其如在

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者，並應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許可。 

 



  

申請書-附件 3 

陸資持股逾 30%或具有控制能力之外國發行人股票登錄興櫃專案許可基本資料表 

申 請 公 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 冊 地 國 

 

名 稱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日 期 
 實 收 資 本 額  

申 請 登 錄 興 櫃 

股 票 種 類 
每股金額(元) 發行股數(股) 發行總額(元) 

普 通 股    

特 別 股    

合 計    

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 辦 推 薦 證 券 商  

財務報告簽證會計

師姓名、事務所名稱 
 

複核律師姓名、事務

所 名 稱 
 

申請公司背景及營

運 範 疇 說 明 

一、 業務範圍(所營業務主要內容、主要產品項目及營業比重)： 
 
 
 
 
 
二、 所屬產業概述及上、中、下游關聯性： 

 
 
 
 
 
 

三、 市場及產銷概況： 
 
 
 
 
 

四、 重要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分析： 
 

 
 
 

 



  

主辦推薦證
券商意見 

外國發行人擬申請來臺登錄興櫃，經檢視□符合  □未符合  貴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所定標準。 

外國發行人：             

負責人姓名：       （簽章）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 

負責人姓名：       （簽章）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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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 

    本公司為申請股票登錄興櫃，茲依「外國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 58 條之 1 及相關法令規章之規定申請專案許可，特出具本承諾書，承諾於股

票登錄興櫃後，為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證券主管機關對

興櫃公司全體大陸地區投資人投資比例相關規範，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一、 承諾於登錄興櫃後，本公司股權結構應維持臺商企業之持股高於陸資企

業，且臺商企業具控制力；並承諾陸資企業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已發行股份

之總額應不得逾    ％，且不得由陸資企業取得本公司之控制力。 

二、 若因市場不可抗力因素致有違反上開承諾事項之情形，本公司承諾應於事

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補正改善完竣。倘有未依限改善者，願依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及相關規章規定處置。特立

此承諾書。 

此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聲明人： 

法定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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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諾書  

 

    為○○公司申請登錄興櫃，業依「外國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8 條之 1 之規定申請專案許可。本公司係○○公司之（具控制力之）股東，且係

符合「外國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8 條之 1 規定所稱『臺商企業』，

特出具本承諾書，承諾於○○公司登錄興櫃後，仍將持有其已發行股份總額高於

陸資企業，且具有控制力。 

    若因市場交易或○○公司辦理增、減資等事由致有違反上開承諾事項之情

形，本公司承諾應於事實發生（知悉）日起三個月內補正改善完竣。倘有未依限

改善者，願依相關規章規定處置。特立此承諾書。 

 

此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具承諾書人：（具控制力之臺商企業）：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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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一、 本公司為來臺登錄興櫃，爰依「外國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8 條之 1 規定，填具「陸資持股逾 30%或具有控制能力之外國發行人股票

登錄興櫃專案許可申請書」並檢齊相關附件，送請  貴中心審查。本申請

書所填資料及相關附件完全屬實，絕無虛偽或隱匿情事。 

二、 茲同意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貴中心得為專案許可之審查需要隨時要求本

公司提出有關表冊、對本公司進行直接查核，或得指定會計師、律師等其

他專業機構對本公司進行查核，並提出報告或表示意見，本公司不得拒絕，

且有關費用由本公司負擔。特此聲明。 

此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聲明人：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